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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高和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未提出复核申请的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一、 未申请复核的基本情况 

江苏高和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 年 10 月 14 

日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全国股转公司”）

出具的《关于作出终止江苏高和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挂牌决定的公告》（股

转公告〔2025〕370 号）。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终止

挂牌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终止挂牌实施细则》）第十七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的

规定，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均为负值，全国股转公司决定

终止公司股票挂牌。 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复核实施细则》第十四条的规定，公司对

终止挂牌决定存在异议的，应当在收到终止挂牌决定或者全国股转公司公告发布

之日（以在先者为准）起 5 个交易日内向全国股转公司提交复核申请。 

截至复核期限届满日，公司未向全国股转公司提出复核申请。 

根据《终止挂牌实施细则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及第二款的规定，如公司未在

规定期限内提交复核申请且不存在影响其股票恢复交易的情形，公司股票自

2025 年 10 月 29 日起复牌，并于 2025 年 11 月 12 日终止挂牌。恢复交易期间，

全国股转公司对公司股票进行特殊标识，证券简称变更为“摘牌高和”。 

 

二、 终止挂牌后的相关安排 

终止挂牌后，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保障投资者知情权，保护

投资者合法权益。 

三、 挂牌公司及主办券商的联系方式 

（一） 公司联系人：陈雨峰   



公告编号：2025-033 

联系电话：0515-68665906   

邮箱：ghjd@jsghjd.com   

联系地址：盐城市亭湖区迎宾大道 666 号   

（二） 券商联系人：孙一诺   

联系电话：021-33389901   

邮箱：sunyn@swhysc.com    

联系地址：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989 号三楼  

 

江苏高和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5 年 10 月 21 日 


